
内建保金函〔2025〕6 号

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

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保障性

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建设

质量监管的通知

各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：

为全面加强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建设质量

监督管理，现将《关于加强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安置房

建设质量监管的通知》（建办保〔2024〕62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转发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结合实际一并贯彻落

实。

一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

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推进城中村改造是党中央、国务

院做出的重要部署，是民生工程、发展工程。加大保障性住

房建设和供给，是加快解决工薪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、稳

定工薪收入群体住房预期的重要举措，是落实房住不炒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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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支撑。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，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、

消除城中村居民居住安全风险隐患、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态环

境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、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现代

化城市的重要举措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加强保障性住房和城中

村改造安置房建设质量监管工作的关键作用，将贯彻落实

《通知》精神作为建设好保障性住房、城中村改造安置房的

重要内容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，落实落细各项举措，推动构

建上下联动、左右协同、责任明确的管理机制，切实加大保

障性住房、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建设的质量监管力度。

二、健全完善管理制度

要把落实《通知》精神与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政策要求结合起来，准确

把握加强保障性住房、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建设质量监管工作

的要求，总结梳理近年来本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中村改

造安置房建设的经验，对标《通知》明确的前期手续管理、

规划和项目选址、工期和造价管理等方面及时进行梳理排

查，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，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管

理制度。

三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

各盟市要做好《通知》精神的宣传解读，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是依法组织项目建设。要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通过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加快推进项目实施。要坚持“以需

定建”，掌握本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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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的房源需求底数，科学谋划项目储备。坚持“职住平衡”，

充分考虑居民就业、医疗、入学、出行需要，会同自然资源

部门做好项目规划、选址。市政配套基础设施与保障性住房

和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同步推动实施。要科学确定项目建设周

期，杜绝“三边”工程，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

目的建设单位要合理编制招标控制价，防止施工单位低于成

本价竞标。因工期、材料、工程设备价格变化等原因，需要

调整合同价款的，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调整。二

是加强质量管理。要严格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，保障性

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的建设单位承担工程质量首

要责任，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工程质量负总责，监理单位对

施工现场工程质量承担监理责任，勘察设计单位保障勘察设

计质量。要加强施工质量管理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

工程竣工验收，加强隐蔽工程质量管控，加强工程质量检测，

严格见证取样管理。要加强改造项目管理，对收购存量房源

用作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安置房的，确保存量房源质量

符合有关标准规范。对于采用整治提升方式进行城中村改造

的，要确保结构安全。涉及主体结构、承重结构改造的，应

依法办理规划、建设等审批手续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

建设标准先设计、再施工，经竣工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。对

需要拆除的，要严格履行拆除备案手续。三是加大质量监管

力度。各盟市要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加强保障性住房和

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监管力度，守住质量安全底线。完善

房屋保修制度，探索建立质量保险制度。创新监管手段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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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纳入本地工程建设监

管平台统一管理，探索“智慧”监管。加强责任追究，强化

“两场”联动，加大对转包、违法分包等违规企业的质量监

督检查频次和力度，对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法处置并追究相

关人员责任。

2025 年 1 月 8 日

（联系人：王伟，联系电话：0471-6945521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








